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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7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公告编号：2025-019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对智能驾驶行业发展前

景的看好，于 2025 年 6月 13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00,833,551.50 元认购魔视智

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魔视智能”或“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00,283 美元，同时以人民币 9,166,448.50 元受让 Motovis Limited 持有的魔视

智能注册资本 22,791 美元，合计投资金额 110,000,000.00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取得魔视智能 123,074美元注册资本，占本次交易后魔视智能 4.8657%的股

权。 

2025 年 6月 13 日，公司与 YU ZHENGHUA、魔视智能、Motovis Limited 签署

《关于魔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与

Motovis Limited、Forever Bright Technology Limited、上海俐智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陆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徐州产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澜亭视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魔视智能其他股东及

相关方签署《关于魔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

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或者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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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Motovis Limited 

公司名称：Motovis Limited 

香港公司编号：2236191 

公司性质：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YU ZHENGHUA 

成立日期：2015 年 5月 12日 

注册办事处地址：香港新界沙田安平街 8号石门工业区伟大中心 22楼 2217室 

主营业务：投资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Motovis Inc. 100% 

Motovis Inc.持有 Motovis Limited 100%股权，YU ZHENGHUA 持有 Motovis 

Inc.100%股权，为 Motovis Limited实际控制人。 

与本公司的关系：Motovis Limited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Motovis Limited 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魔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237,712美元 

（3）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4）法定代表人：YU ZHENGHUA 

（5）成立日期：2015年 8月 17日 

（6）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 1000弄 20号楼 

（7）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自产产品；车联网及汽

车电子技术的开发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有技术成果转让；计算机系

统集成的开发设计、调试及维护；计算机及配件、软件、电子产品的批发、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售后配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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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美元） 

持股比例

（%） 

1 Motovis Limited 489,266 21.8642 

2 Forever Bright Technology Limited 293,560 13.1188 

3 
上海俐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6,410 8.3304 

4 大陆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83,394 3.7268 

5 
徐州产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1,003 3.6199 

6 
宁波澜亭视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2,593 3.2441 

7 
上海爰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0,474 3.1494 

8 
上海众维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0,474 3.1494 

9 
上海煋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0,218 3.1379 

10 
宁波丰鼎优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785 3.0739 

11 
上海众云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790 2.8507 

12 
宁波睿鲸昱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5,792 2.4933 

13 KTVG Investment Limited 54,444 2.4330 

14 
佛山市和高智行十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9,152 1.7496 

15 
海宁擎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6,494 1.6309 

16 
济宁紫峰祥裕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494 1.6309 

17 
嘉兴鑫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6,494 1.6309 

18 
南京金浦消费智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5,237 1.5747 

19 
福建劲邦晋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3,828 1.5117 

20 
日照市宸金智造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376 1.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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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美元） 

持股比例

（%） 

21 
南通疌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9,199 1.3049 

22 
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7,371 1.2232 

23 上海数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4,120 1.0779 

24 
佛山市和高智行七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3,491 1.0498 

25 
苏州青域知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3,491 1.0498 

26 
佛山市和高智行五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2,317 0.9973 

27 
东莞鲸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301 0.9966 

28 
南京金浦新潮吉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142 0.9448 

29 陆卫明 18,247 0.8154 

30 上海辰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247 0.8154 

31 李丽华 17,619 0.7874 

32 
宁波睿鲸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491 0.7816 

33 
佛山市和高智行六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2,920 0.5774 

34 
日照宸睿二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746 0.5249 

35 
青岛宸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746 0.5249 

36 
弘湾航之（佛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746 0.5249 

37 
上海平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648 0.3865 

38 
东莞睿鲸创投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421 0.1976 

39 上海复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62 0.0787 

40 王荣进 1,409 0.0630 

合计 2,237,712 100.0000 
 

（2）本次交易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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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美元） 

持股比例

（%） 

1 Motovis Limited 422,965 16.7213 

2 Forever Bright Technology Limited 293,560 11.6057 

3 
上海俐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6,410 7.3696 

4 陈建飞 145,451 5.7503 

5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23,074 4.8657 

6 夏新明 89,508 3.5386 

7 大陆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83,394 3.2969 

8 
徐州产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1,003 3.2024 

9 
宁波澜亭视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2,593 2.8699 

10 
上海爰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0,474 2.7861 

11 
上海众维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0,474 2.7861 

12 
上海煋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0,218 2.7760 

13 
宁波丰鼎优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785 2.7194 

14 
上海众云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790 2.5219 

15 
宁波睿鲸昱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5,792 2.2057 

16 KTVG Investment Limited 54,444 2.1524 

17 
佛山市和高智行十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9,152 1.5479 

18 
海宁擎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6,494 1.4428 

19 
济宁紫峰祥裕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494 1.4428 

20 
嘉兴鑫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6,494 1.4428 

21 
南京金浦消费智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5,237 1.3931 

22 
福建劲邦晋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3,828 1.3374 

23 
日照市宸金智造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376 1.2009 



6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美元） 

持股比例

（%） 

24 
南通疌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9,199 1.1544 

25 
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7,371 1.0821 

26 上海数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4,120 0.9536 

27 
佛山市和高智行七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3,491 0.9287 

28 
苏州青域知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3,491 0.9287 

29 
佛山市和高智行五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2,317 0.8823 

30 
东莞鲸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301 0.8817 

31 
南京金浦新潮吉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142 0.8358 

32 陆卫明 18,247 0.7214 

33 上海辰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247 0.7214 

34 李丽华 17,619 0.6966 

35 
宁波睿鲸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491 0.6915 

36 
佛山市和高智行六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2,920 0.5108 

37 
日照宸睿二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746 0.4644 

38 
青岛宸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746 0.4644 

39 
弘湾航之（佛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746 0.4644 

40 
上海平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648 0.3419 

41 
东莞睿鲸创投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421 0.1748 

42 上海复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62 0.0697 

43 王荣进 1,409 0.0557 

合计 2,529,444 100.0000 

3、目标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魔视智能是一家专注于自动驾驶与高级辅助驾驶技术研发与量产的创新科技

公司。公司以人工智能算法为核心，提供从环境感知、路径规划到决策控制的全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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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智能驾驶软硬一体解决方案，覆盖行车、泊车等场景，并在乘用车及商用车量产

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3月 31日 2024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04,413,963.45   306,572,192.21  

负债总额  274,052,853.55   271,486,878.20  

净资产  30,361,109.90   35,085,314.01  

项目 2025年 1-3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71,809,378.14   375,005,267.70  

净利润 -32,196,391.92 -147,840,935.56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5、与本公司的关系 

魔视智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6、出资方式 

公司本次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7、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魔视智能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本次交易相关方签署《投资协议》《股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投资协议 

（1）交易各方 

本轮投资方：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目标公司控股股东：Motovis Limited 

目标公司：魔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YU ZHENGHUA 

（2）本次投资安排 

①本次增资 

基于本协议确定的条款和条件，本轮投资方按照人民币 22.5 亿元的投前估值

向目标公司投资人民币 100,833,551.50 元（以下称“本轮增资款”），认购目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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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新增注册资本 100,283 美元，剩余部分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取得本轮投

资完成后目标公司 3.9646%的股权（“本次增资”）。 

②本次转股 

基于本协议确定的条款和条件，本轮投资方以人民币 9,166,448.50 元（以下

称“股权转让款”）向转让方购买其持有的对应本轮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 0.9011%

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22,791美元）（“转让股权”）及所有相关权利与利

益（“本次转股”，与本次增资合称为“本次交易”）。 

（3）投资方式和付款期限 

①在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有权向本轮投资方发出本轮投资

方应支付的本轮增资款的书面付款通知和交割确认函，其中应明确本轮投资方应支

付的增资额、付款日期以及指定专用账户的具体信息。 

如果交割确认函所述的交割条件未能在本协议签署日后的 3 个月内得到满足

（且非因投资方的原因），则本轮投资方有权选择： 

(i)豁免该等未满足之交割前提条件，但在本轮投资方要求的情况下，目标公

司应当在本轮投资方届时重新合理要求的期限内成就该项交割前提条件； 

(ii)延长该等未满足之交割前提条件的完成时间并相应推迟对应的交割时间；

或 

(iii)书面通知目标公司不再进行交割并终止本次投资，各方配合签署解除本

次投资的相关文件。 

②在目标公司完成本次投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外汇变

更登记手续以及本轮投资方完成本次转股的对外支付税务备案后，转让方向本轮投

资方发出本轮投资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书面付款通知，其中应明确本轮投资方

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股权转让款基础上扣除本轮投资方根据本协议代扣代缴股

权转让税费后的余额）、付款日期以及指定专用账户的具体信息。 

③本轮投资方应在收到目标公司发出的书面付款通知和交割确认函及相关资

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其本轮增资款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汇入目标公司指定的融资

账户；本轮投资方应在转让方发出书面付款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其股权转让

款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汇入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④目标公司应于收到本轮投资方全部本轮增资款后 1个月内，就本次投资办理

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目标公司应向本轮投资方递交一份该等工商变更登记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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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完成后目标公司新的营业执照扫描件及出资证明书。在此期间，各方应及时提供

和配合签署与本次投资相关的所有必要文件，以便目标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⑤本轮投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实际全部支付本轮增资款和/或股权转让款为

“交割”，交割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本轮投资方即成为通过本次投资获

得的相应注册资本的目标公司股东，并按照交易文件的规定享有相应注册资本对应

的股东权利，承担新增注册资本对应的股东义务。尽管有前述约定，若本轮投资方

实际支付其本轮增资款、股权转让款的日期不一致，本轮投资方应以其实际支付本

轮增资款、股权转让款的日期起按照交易文件的规定就其认购的新增注册资本、受

让的转让股权享有相关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关股东义务。 

（4）违约责任 

①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约定，即构成违约行为。 

②除本协议特别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目标公

司控股股东和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违反陈述、保证及交割后承诺事项、本轮投资方

未按本协议约定如期支付本轮增资款），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

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

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赔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

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相同，上述赔偿包括守约方因履约而应当获得的利益，但该赔

偿不得超过协议各方的合理预期。 

③为避免疑义，如果目标公司已在披露函中就相关事项进行披露，则由于该披

露事项所导致的损失或责任，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目标公司无需向本轮投资方进

行赔偿。 

（5）争议的解决 

①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依

其解释。 

②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协商解决。若

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 30 日内通过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向原告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③除诉讼的争议事项或义务外，本协议各方均应在诉讼进行期间继续履行本协

议规定的其他各项义务。 

（6）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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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协议 

（1）优先认购权 

①目标公司若后续向第三方（为本协议之目的，“第三方”包含投资方之外的

现有股东）进行新增注册资本、发行可转债等任何形式的股权融资（合格 IPO相关

的发行除外），投资方有权依向第三方提供的同等条款及条件，按其届时在目标公

司的出资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 

②不论公司法、公司章程是否另有约定，除非以下步骤得到遵守并且新投资方

同意本协议的条款并加入本协议，目标公司不应，且任一股东应促使目标公司不应

向任何第三方发行任何额外的股权、可转换为股权的债券，或者任何可转换或行权

为前述股权或债券的购买权、权证或者其他权利（以下简称“新增证券”），且任何

违反本协议规定发行新增证券的行为应当无效，但公司合格上市或根据本协议约定

董事会批准的股权激励计划（“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或为员工股权激励之目的发行

新增证券不受前述限制。 

（2）反稀释权 

若目标公司发行任何新增证券，且该等新增证券的单价（以下简称“新低价格”）

低于任一投资方各自所认购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单价（如有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

本、股息红利的分配等导致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变化，该投资方认购单价应相应调整，

以下简称“原始单位认购价格”）（该等新增证券的发行下称“降价发行”），则该投

资方有权根据目标公司届时发展的情况，自行选择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反稀释保护：

①目标公司向该投资方定向分红；②由该投资方将资本公积定向转增为目标公司注

册资本；③目标公司按照下述公式以中国法律允许且该投资方可接受的最低对价向

该投资方增发注册资本；或④目标公司控股股东或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以下公

式以零对价向该投资方转让目标公司注册资本（通过上述第①至④项所获得的股权

补偿称为“额外股权”）。 

任何违反本协议进行的新增证券发行的行为应当无效。为免疑义，根据本协议

之约定经目标公司董事会批准，为实施任何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或为员工股权激励之

目的而新增的注册资本或发行的股权期权，或为行使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项下的股权

期权而新增的注册资本，不适用本协议下的反稀释调整。 

（3）限制出售、优先购买权 

①目标公司合格上市前，未经多数投资方的事先书面同意，目标公司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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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与员工持股平台均不得向第三方（为本协议之目的，包括届

时除投资方以外的其他现有股东）直接或间接转让、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但以下情形除外：(i) 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目标公

司控股股东和联合创始人因税务筹划或个人财产安排而向任何第三方进行的合计

及累计不超过本轮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 3%的股权（等额于目标公司 75,883美元注

册资本）转让，且该豁免的注册资本金额在交割后未经多数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不

得改变；以及(ii) 为员工股权激励之目的在员工持股平台层面进行的间接股权转

让；以及(iii)目标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实施本协议第三条项下的反稀释

调整而向投资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以下合称“豁免转让”；为免疑

义，不包括员工持股平台直接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该等股权转让应根据前

述约定受制于多数投资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任何违反本协议规定而进行的股权转

让无效，受让人不能享受直接或间接作为目标公司股东的任何权利，其也不应被视

为目标公司股东。 

②受限于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情形，若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

或员工持股平台（“售股股东”）欲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向第三方处置直接或间

接拥有的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拟出售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人在售股股东

提供给第三方的同等条款和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4）随售权 

①在不违反和影响本协议相关约定的前提下并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如果

售股股东拟依据本协议向任何第三方买家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拟出售股权，

售股股东应在确定出该第三方买家后尽快，并在就上述出售或转让与该第三方买家

签订任何书面或其他形式的协议前至少 20 个工作日，向非售股股东发出书面通知

（“向第三方售股通知”），载明该第三方买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向该第三方买家进

行出售或转让的条件的详情。 

②在非售股股东未行使本协议规定的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非售股股东应有权

在收到售股股东的向第三方售股通知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售股股东发出书面通知

（“随售通知”），依照非售股股东和该售股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提出按不劣于向第

三方售股通知所述售股股东对第三方买家的拟议出售及转让的条款和条件，与售股

股东共同出售其所持有的股权（“随售股权”）。 

（5）股权回购 



12 

若发生以下任一情形公司通过增资和受让股权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可按股东

协议约定要求相关方回购： 

①回购情形：(i)目标公司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未能实现合格上市（但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目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或借壳上市的相关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批准、交易所发行注册通过或获得境外上市所在金融监管机构的上市申

请批准的除外）；或 (ii)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主动放弃公司上市计划，或者于上市过

程中，有关监管部门否决目标公司的上市申请；或(iii)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严重违

反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的承诺或出现重大诚信问题，或发生侵占目标公司重大财

产的行为，并对目标公司和/或本轮投资方分别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②回购权利：本轮投资方有权但无义务通过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x)就前述

第(i)项、第(ii)项情形，要求目标公司回购本轮投资方在回购通知中列明的、其

此前根据投资协议通过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通过受让目标公司控股股东

股权所获得的全部或部分目标公司股权，(y)就前述第(iii)项情形，要求目标公司

控股股东回购本轮投资方所获得的全部或部分目标公司股权。 

在回购顺序上，公司通过增资取得的目标公司股权优先于其他股东持有的目标

公司股权和公司通过受让取得的目标公司股权。 

（6）目标公司治理结构 

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应由 9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目标公

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人。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约定，即构成违约行为。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

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

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赔偿金总额应当

与因该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相同，上述赔偿包括守约方因履约而应当获得的利益，

但该赔偿不得超过各方的合理预期。 

（8）管辖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依其

解释。但是，若已公布的中国法律、法规未对与本协议有关的特定事项加以规定，

则应在中国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参照一般国际商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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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协商解决。若任

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 30 日内通过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至上

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按照该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

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开庭地点为上海。仲裁庭由 3名按照仲裁规则选定、指定的

仲裁员组成，申请人指定 1名仲裁员，被申请人指定 1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

前两名仲裁员协商指定或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指

定。仲裁语言为中文。为免疑义，就包含大陆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在内的任何争

议，仲裁语言应当为中文和英文。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除仲裁的争议事项或义务外，本协议各方均应在仲裁进行期间继续履行本协议

规定的其他各项义务。 

（9）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智能驾驶系统在乘用车及商用车渗透率的持续提升，智能驾驶行

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期。魔视智能作为一家专注于智能驾驶技术研发与量产应用的科

技企业，其产品已在多家乘用车及商用车客户中成功落地。公司看好智能驾驶行业

的发展前景，并认可魔视智能的研发实力与前期技术积累。本次投资有助于公司把

握智能驾驶行业增长机遇，分享行业成长红利，进一步提升股东回报。 

2、存在的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在智能驾驶行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目标公司需应对现有竞争对手及潜在进入

者的持续竞争压力。若目标公司未能及时把握行业发展趋势、跟进客户需求变化，

并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及客户服务等方面持续提升竞争力，将面临市场竞争加剧、

业务增速放缓的风险。 

（2）技术升级风险 

智能驾驶行业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技术迭代快、创新要求高的特点。若

目标公司在新产品研发过程中出现关键技术突破不足、研发成果或技术路线偏离行

业政策导向等情况，将影响目标公司竞争力、错失市场发展机遇，对经营成果造成

不利影响。 

（3）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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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截至目前尚未实现盈亏平衡，

且未来仍需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水平。若未来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或下游

需求增长不及预期，目标公司将面临短期内无法盈利，持续亏损的风险。 

3.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公司探索股权投资的商业运营模式，长期

来看将提升公司投资能力，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所需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限，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投

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关于魔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3、关于魔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6月 13日 


